
  臺中市北區區公所志願工作服務隊報名表 填表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

姓     名  性別 □男  □女 婚姻 □已婚 □未婚 

身份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地      址 □□□□□ 

電      話 

家裡： 

手機： 

辦公室： 

e-mail 

 

學      歷 □博士   □碩士   □大學   □高中職   □國中   □國小 

職      業 
□農林漁牧業  □工礦業  □商業  □服務業  □軍公教警 

□家庭主婦    □自由業  □退休  □其他____________ 

是否持有 

服務紀錄冊及

受過民政類 

特殊教育訓練 

依志願服務法及臺中市政府民政業務志願服務實施要點規定，為保

障從事志願服務人員與受服務者的權益，擔任本市志工應接受基礎

教育訓練課程(已領有服務紀錄冊者可免)；若目前尚未受過民政類

特殊教育訓練者，應接受本所相關課程安排。 

□ 1.已領有服務紀錄冊(屆時須提供正本參考) 

□(1)接受過民政類特殊教育訓練，無需再安排訓練及研習課程。 

□(2)需再安排民政類特殊教育訓練課程。 

□ 2.未領有服務紀錄冊，請公所安排所需訓練及研習課程。 

需求服務內容

與值班時段

(請勾選) 

□ 「1樓入口處與服務櫃檯」志工，請勾選多個可以值班時段供參，

屆時加入志工服務隊以利排班參考依據。 

服務時間：每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 

服務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

8:00~10:00 □ □ □ □ □ 

10:00~12:00 □ □ □ □ □ 

13:00-15:00 □ □ □ □ □ 

15:00-17:00 □ □ □ □ □ 

 

 □「3樓調解服務」志工服務時間：隔週的星期四 

服務時間 隔週的星期四 

下午班 

13:00~16:00 
3樓調解服務 

 

 



簡 易 自 傳 

請自我介紹，並提出擔任志工的理由、期待及建議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